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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劳动关系 

调整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考察报告 

 
2004年10月9日至22日，劳动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组织有关省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和有关行业劳资部门负责人一行8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就劳动关系调整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进

行了为期十四天的考察访问。在此期间，考察团先后拜会了两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工会和雇主

组织，考察了两国劳动关系调整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有关情况。现将考察的有关体会和收获

报告如下：  

一、劳动关系调整与劳动争议处理的主要特点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处南半球，同属英联邦国家，两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比较近
似，矿业、农业、畜牧业和旅游业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很大。在此基础上，两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劳动关系调整与劳动争议处理的机制和方式也有
许多共同之处，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劳动关系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 

两国劳动关系近些年来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态势。这主要是有以下三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
由于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工作组织和工作形式发生了重大
变化，致使就业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固定的和正规的就业模式和规模逐步
缩小，就业难度加大，雇员因此对增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比过去有所降低；二是随着产业
结构和就业结构与方式的变化，工会的力量，尤其是传统行业的工会会员人数较之过去有较大
下降，而新兴行业加入工会的人数也在日渐减少。据统计，澳大利亚的工会入会率目前仅为
25%，新西兰的工会入会率也与此不相上下。因此，由于工会力量的逐步弱化，工会号召和组织
工人罢工的能力减弱，两国近年来的罢工事件呈直线下降之势；三是近年来两国均十分注重劳
动关系调整立法和劳动争议调节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大量的劳动争议通过调节机制得以及时化
解，从而缓和了劳资矛盾，增加了劳资之间的默契与合作，保持了劳动关系总体上较为平稳的
发展态势。 

（二）劳动关系调整方面法律法规较为完善 

澳大利亚联邦有关劳动关系调整的第一部法律是1904年的 《联邦调解与仲裁法》，1988年
经修改后，更名为《产业关系法》，1996年自由党执政后，又将其修订为《工作场所关系
法》。《工作场所关系法》修改后，强调的重点在于优先重塑澳大利亚的产业关系调整体制，
促进劳资双方建立更直接的关系，减少第三方的干预；鼓励基层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作
用，使劳动争议尽量在企业得以化解。此外还强调产业关系委员会有权就集体劳动争议所涉及
的有关劳动社会保障实质性问题进行裁定，并将其作为澳大利亚产业关系调整法律的重要补
充，以作为处理其他类似争议的依据，或作为争议双方共同遵循的准则，或作为劳资双方签订



 

集体协议的补充条款。新西兰在处理劳动关系方面的法规也是比较健全的，主要有2000年修订
的《雇佣关系法》、《雇佣关系实施法》、《同工同酬法》、《双亲假和就业保护法》、《工
资保护法》、《最低工资法》和《自愿就业保护法》等配套法律。 

（三）调解程序在劳动关系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澳、新两国在处理劳动关系方面历来十分重视调解的作用。澳大利亚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在

1988年以前是联邦调解和仲裁院，之后是根据《产业关系法》的规定成立的联邦或州产业关系

委员会。新西兰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则是劳工部属下的雇佣关系服务局。除了专职的调解机构

外，两国还十分重视基层企业劳资关系调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据两国专家介绍，两国绝大部

分劳资争议，包括集体或个人争议都是通过调解程序予以解决的，通过仲裁程序解决的比例不

到10%，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案例则更是微乎其微。 

（四）集体谈判和集体协议制度倾向于分散化 

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强调劳资双方要尽量通过集体谈判来自主解决纠纷，以便将矛盾化解在
企业，并为此允许成立企业工会；相应削减了产业关系委员会的职权，将其仲裁裁定范围限制
在20个方面，而且裁定结果不再作为统一的劳动条件标准，只作为企业集体谈判的依据；产业
关系委员会的工作方针由仲裁为主改为以调解为主；允许劳动者个人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等，
这一切均表明由政府主导，产业关系委员会居核心地位的传统和集权式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正在
发生重大变化，逐步朝分权式，即劳资自主协调方向发展。 

 

二、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体系 

澳大利亚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有其鲜明的特色，除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外、还包括裁定

协议、集体协议和雇佣合同。它们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和标准。 

（一）法律法规 

澳大利亚目前处理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是《澳大利亚工作场所关系法》，该法的前身是1904

年的第一部法律《联邦调解与仲裁法》和1988年的《产业关系法》。除《澳大利亚工作场所关

系法》以外，还有《长期服务假条件法》、《职业安全与卫生法》和《反歧视法》等。 

(二) 裁定协议 

澳宪法赋予联邦或州产业关系委员会对因集体协议引起的争议进行的裁决。联邦产业关系委

员会裁定的劳资协议适用于一些大型的跨州企业。州产业关系委员会裁定的劳资协议则适用于

本州所有有关行业的企业。裁定的范围一般包括工时，工资率，加班费，附加费，津贴，就业

保护规定，兼职工，临时工等等。根据《工作场所关系法》的规定，裁定协议结果现在已不再

作为统一的劳动条件标准，只作为企业进行集体谈判的依据。 

（三）集体协议 

《工作场所关系法》规定，集体协议由雇主或雇主组织与有关工会代表或雇员代表进行协商

或谈判，就雇主的权利与责任，以及雇员应该享有的雇佣条件签订协议，然后提交联邦或州产

业关系委员会审批。经批准后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在集体协议与联邦裁定协议不一致时，以

企业集体协议为准。企业集体协议可适用于雇员的部分或全部就业条件。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是企业的运营环境，主要包括：提高企业生产力和增强雇员的工作满足感；提高企

业适应市场和新技术的灵活性和提高员工的技术能力和适应性；第二是雇佣条件，主要包括试

用期、工时、假期、工资、倒班、加班、奖金、年薪、红利和综合性报酬等；第三是工作环

境，主要包括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件和无歧视就业的条件；第四是培训，主要包括企业为员工提

供的技能更新培训和晋级提升培训计划等。 

（四）雇佣合同 

 



雇佣合同是雇员个人与雇主根据有关法规签订的确定和调整劳资双方基本关系的有效依据。

合同须载明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雇员的权利是享受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报酬和合理

的假期、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和劳动保护条件；责任是执行雇主的合理指挥、保守企业商业机

密、主动终止合同前,须提前通知对方。雇主的责任是为雇员提供安全的生产或工作场所、提供

国家法律和双方合同规定的工资、休假、就业标准和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澳大利亚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新西兰调整和处理劳动关系的法律
体系也与此大体相仿。就两国劳动关系调整法律的内容来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严格规范工会的行为，不允许行业工会到没有其会员的企业进行调查、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
体谈判或从事其他工会活动；二是在进行集体谈判和签订集体协议时，允许劳动者个人与雇主
签订合同；三是有关劳动关系的立法、生效后的集体协议和个人雇佣合同一起构成了调整和处
理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四是强调了调解手段在劳动争议处理方面的作用。 

 

三、劳动争议处理的机制 

澳、新两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机制大体相同，但也有不相同的方面。譬如，两国都是通过集
体谈判、自愿或强制性调解和法律仲裁的方式来处理劳动争议的，但是在仲裁方面，澳大利亚
采用的是两次仲裁终局制，而新西兰采用的则是仲裁不决之后再由劳工法院判决的终局制度。 

（一）      集体谈判机制 

集体谈判是雇主或雇主组织与工会或雇员代表为改善企业工作环境，平衡双方利益冲突而进

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的一种机制。双方谈判的基础和目标是谋求建立一个在工作中相互信

任的环境；分担义务以争取实现企业的目标；展开双向交流；确保所有雇员和他们的代表参与

谈判过程；以便实现有建设性的、对双方都有利的谈判结果。为此企业可成立集体谈判专家咨

询委员会，以便为集体谈判提供专题咨询服务。 

  双方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应及时地交流信息。协议达成后，工会代表须将其提交全体工

会会员或雇员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协议获得65%以上的会员通过后，才能上报产业关系委员会

审批。产业关系委员会在收到协议文本后，须举行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在28天之内做

出决定。协议一经批准，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双方必须执行。若在集体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争

议，首先应启动集体协议所规定的双方自愿调解程序。调解不成的才能申请产业关系委员会调

解或仲裁。 

 

 

 

 

澳大利亚劳资双方依据法律签订集体协议程序的演变过程 

 

 

通过的法律 签约双方 合约的批准 签约要求 

联邦调解和仲裁

法 

1904

雇主与工会 （政府）产业关系部登记

备案 

—— 

产业关系法1988 雇主与工会或雇主团体 政府产业关系委员会提供

建议并登记备案 

须符合公众利益无强迫性，双

方明了合约的内容，给予充分



 

 

 

 

 

 

 

 

集体协议缔结的程序 

时间考虑，合约内容公平 

产业关系法1991 雇主与工会或雇员团体

或雇员顾问 

产业关系委员会审批登记

备案 

设定最起码的合约条件：一星

期病假、40小时工作时间；有

薪假期及遵循其他政府条例 

工作场所关系法 

1996

雇主与工会或雇员团体 产业关系委员会审批登记

备案 

无具体限制，雇员报酬应不低

于政府颁发的最低报酬标准，

合约须经产业委员会的全体委

员合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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